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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一、项目背景

沅陵产业开发区（工业园）现有电子信息制造等企业 50余家，后续多家企

业计划入驻。园区现有配套污水处理厂规模仅为 1500m3/d，无法满足未来发展

需求。为保障招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需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提质扩容。

二、项目由来与前期进展

2015年批复规划建设 A、B两座污水处理厂，总规模 15000m3/d。

现状已建成一期（500m3/d）和二期（1000m3/d），合计处理能力 1500m3/d。

2024年原计划扩建至 20000m3/d，但因规模与规划不符未通过环评审。经优

化调整，取消 B厂建设计划，仅对 A厂进行提质扩容。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性质：在原厂址（A厂）进行扩建及提标改造，沅陵县湖南（沅陵）台湾工

业园（沅陵县凉水井镇工业新村），选址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东经 110°25′36.331″、

北纬 28°24′23.809″。

处理规模：由现状 1500m3/d扩容至 5000m3/d（此规模为当前地块可承载的

物理上限）。

服务对象：主要处理园区工业废水（含金属加工、印刷电路板等企业废水）

及少量生活污水。

处理工艺：采用“预处理+水解酸化+改良 A2O-AO+二沉池+高效沉淀池+反

硝化生物滤池+消毒”组合工艺。

出水标准：由原一级 B 标准提升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污泥处理：采用“机械浓缩+高压板框压榨脱水”工艺。

其他建设：优化厂区布局，对产臭单元封闭收集并配套生物除臭设施，选用

低噪声设备。

排污口：依托现有入河排污口，不新建排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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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项目公示情况一览表

公示周期 时间节点 公示载体 公众反馈及意见

一次公示
2025 年 9 月

1 日

http://www.hnbodahb.com/NewsDetai
l.aspx?ID=1255（出处：长沙博大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未收到公众反馈

二次公示

2025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3 日共 10 个

工作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
1?id=51009LhomD（出处：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未收到公众反馈

凉水井镇工业新村现场公示 未收到公众反馈

潇湘晨报 未收到公众反馈

三次公示
2025年 12 月

31 日

听证会 收到公众反馈

团体公参调查 收到公众反馈

四次公示
2026 年 1 月

5 日 -1月 7 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
1?id=60105FAU2Y（出处：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未收到公众反馈

怀化日报 未收到公众反馈

现场公示 未收到公众反馈

五次公示
2026 年 1 月

26 日
报批前公示 未收到公众反馈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5年 9月 1日。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

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方式和途径等。

表2：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

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名

称、选址、建设内容等）
符合

http://www.hnbodahb.com/NewsDetail.aspx?ID=956
http://www.hnbodahb.com/NewsDetail.aspx?ID=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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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符合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符合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5年 9月 1日在长沙博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nbodahb.com/

NewsDetail.aspx?ID=1255）进行了一次公示。

图1：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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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二次公示，共计 10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能对环境造成哪些影响、

公众意见表链接、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表3：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符合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符合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符合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

日。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符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5年 10月 9日至 10月 23日共 10个工作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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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1009LhomD）向社会发布《沅陵县

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 10个工作日。

图2：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http://www.eiabbs.net/thread-144085-1-1.html）2019年2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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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第三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公开

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时进行报纸公示且在征求意见的 5个工作

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0 月 11日和 2025 年 10

月 13日在潇湘晨报上对本项目进行了报纸公示，后又于 2026年 1月 6日-1月 7日

在怀化日报进行了二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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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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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 13日

图 4：潇湘日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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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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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7日

图 5：怀化日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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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2025年 10月 15日、2026年 1月 5日分别在园区管委会公示栏、沅陵产业开发

区污水处理站门口、高岩安置区进行了现场公示。

2025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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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5日

图6：现场公示照片

3.2.4 其他

在 2025年 12月 31日采取了听证会的形式对周边居民进行公众参与调查，2026

年 1月 5日在沅陵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具体组织方式如下：

表4：听证会组织方式

组织主体 沅陵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时间安排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参与代表 周边居民

会议形式 现场会议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参与调查表



- 13 -

图3：个人公参调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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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团体公参调查照片

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在沅陵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区设置了纸质报告书查阅点，以方便公众查阅，地址为：沅陵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在公示期间无民众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表5：公众意见统计

序号 公众意见

1 做好废气处理，不要闻见臭味

2 运行期间不要影响正常生活

3 不能有明显臭味；不能进行高噪音作业，影响休息

4
合规处理，不能有明显臭味；避免高噪音作业，不能影响晚上休息；排水

要达标，不能影响周边用水安全

5

第 1 点：车子、挖掘机和设备进进出出不能太吵，特别是中午和晚上，我

们这边要休息；第 2 点：你们处理完的水干不干净？没处理干净的水不能

排出来，别把河里的鱼虾搞死了；第 3 点：厂里的垃圾不要乱丢，不能丢

到我们这边

6

1、污水处理厂不管是建设过程还是以后的运营过程，不能有臭味飘到我们

村子，也不能有很大的噪音，影响我们休息；2、你们建厂子的时候，垃圾

和粪水不能到处乱放，不能丢到我们村子里；3、你们的污水不能流到河里，

更不能流到地下河，影响我们井水的水质

7
1、出水要达标；2、臭味要收集处理，不能影响生活环境；3、噪声要小一

点，现在的噪声太大了； 4、垃圾要处理，不能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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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怕厂子建起来臭气熏天，机器嗡嗡响，影响过日子

9
怕处理完的水偷偷污染旁边的河和地下水，机机器声很大，味道有。建议

整个处理过程，能盖盖子的全盖上，吵的机器都放在室内，加隔音罩。

10 现在处理厂运行声音太大，要减少噪声

11 不能影响我们村的生态环境

表65：团体公参参与单位

序号 团体参与单位

1 沅陵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 湖南奇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沅陵县商务局

1.关于恶臭气体——必须“闻不到”

公众核心诉求：无论是建设期还是长期运营，都不能有任何可感知的臭味飘散

到周边社区。

具体要求：要求采用最高效、最可靠的除臭技术（如全过程密闭、生物除臭、

活性炭吸附等组合工艺），并设置足够的卫生防护距离，确保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异

味干扰。

2.关于噪声影响——必须“听不见”

公众核心诉求：全天候（尤其是夜间和午间休息时段）均不能受到施工或设备

运行噪音的干扰。

具体要求：

建设期：严禁高噪声作业在休息时段进行，车辆设备进出需控制噪音。

运营期：对风机、水泵等高噪声设备必须采取“室内布置+隔音罩+减震”的综

合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且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和休息。

3.关于水质安全——必须“全达标、不偷排”

公众核心诉求：处理后的出水必须稳定达到甚至优于国家排放标准，绝不能污

染周边河流、地下水及饮用水源。

具体要求：排水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确保不影响河湖生态（如鱼虾生存）

和居民井水水质，杜绝任何形式的偷排、漏排。

4.关于固体废物——必须“规范处置、不乱丢”

公众核心诉求：施工垃圾、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所有固体废物，必须得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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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收集与处置，严禁随意堆放或丢弃在村庄周边。

具体要求：明确污泥及废弃物的合法去向（如资源化利用、安全填埋），运输

路线应避开敏感区域，全过程防止二次污染。

5.关于生态与生活——必须“保护环境、不影响生活”

公众核心诉求：项目的建设与运行不能破坏当地整体生态环境，不能降低居民

现有生活质量。

具体要求：这是一个综合性要求，涵盖了上述臭味、噪音、水质、固废等所有

方面对居民日常生活和乡村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最终目标是实现项目运营与社区

环境的和谐共存。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一）关于恶臭气体处理

为切实解决异味问题，保障周边社区生活环境，本项目郑重承诺如下措施：

第一，源头密闭，封闭收集。 对主要产臭单元（如进水格栅、污泥处理车间等）

实施全流程物理封闭，确保臭气“不外溢、不出界”。

第二，高效处理，达标排放。 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封闭构筑物设计，并配套建设

1套高效废气收集系统，收集后的臭气经生物滤池除臭工艺净化，最终通过不低于

15米高排气筒稳定达标排放，处理效率确保达到 95%以上。

第三，动态监控，公开透明。 在下风向厂界，特别是靠近高岩安置区位置，设

立固定恶臭采样监测点并设置标识牌。我们将按季度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并在恶臭易发季节（如夏季）增加监测频次，开展现场检测，监测结果将形成

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我们承诺，通过以上系统性防控与监测措施，确保厂界臭气浓度严格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相关限值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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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真正实现让社区居民“闻不到”异味。

（二）关于噪声影响处理

为严格控制噪声影响，保障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与休息，本项目郑重承诺采取以

下分级管控措施：

第一，施工期严格限时作业，文明施工。 我们将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在午间（12:00-14:00）及夜间（22:00-次日 6:00）

禁止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施工现场将设置标准化围挡，并对进出车辆实施禁鸣、

限速管理。同时，我们将提前公示施工时间安排，主动接受社区监督，确保施工活

动不影响居民休息。

第二，运营期全面降噪设计，源头控制。 针对风机、空压机、水泵等主要噪声

设备，我们将在设计中采用 “独立隔声机房+减振基座+消声装置” 的综合治理方

案，实现“房中房”式的隔声效果。同时，通过优化厂区平面布局，利用仓库、绿

化带等构建天然声屏障，进一步阻隔噪声传播。

我们承诺，通过上述措施，确保项目运营后厂界噪声昼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限值要求，保证周边居民区声环境质

量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切实维护居民安静的生活环境。

（三）关于水质安全保障

为保障区域水环境安全，实现水质稳定达标与全过程透明监管，本项目郑重承

诺实施以下系统化措施：

第一，采用强化处理工艺，确保水质高标准排放。 项目核心采用“格栅及沉砂

+调节+水解酸化及改良型 AAOAO+二沉+高效沉淀+反硝化生物滤池+接触消毒”的

成熟组合工艺。该工艺针对性强、运行稳定，能够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并优于《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准，从技术上杜绝

不达标排放。

第二，构建多重监测体系，实现数据实时公开。 我们将安装覆盖进水与出水的

在线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对 COD、氨氮、总磷、总氮等关键指标进行 24小时不间

断监测。监测数据将实时传输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台，并同步在厂区门口设

置的公共电子显示屏上对外公开，主动接受政府监管与公众监督。

第三，完善应急防范设施，严守环境风险底线。 厂区内将配套建设足够容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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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事故池，用于收集和暂存在设备故障、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产生的污水，确保

任何情况下污水均不外溢、不直排，彻底杜绝事故性排放对周边水体（包括地表河

与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绝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偷排或漏

排，并诚挚欢迎社会各界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与排水水质进行监督”。

（四）关于固体废物规范处置

为落实固体废物的全流程规范化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杜绝二次污染，本项目郑

重承诺遵循“资源化、无害化、封闭化”原则，实施以下严格管控措施：

第一，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杜绝随意处置。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将

经过厂内深度脱水处理后，全部委托至具备相应环保资质的专业单位，通过焚烧发

电、建材化利用、安全填埋等途径实现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置，确保污泥“变废为宝”，

不进入不规范填埋场。

第二，实施运输全过程闭环管控。我们将与具备合法资质的运输单位签订专项

协议，规划并固定避开居民集中区的专用运输路线（附图）。所有运输车辆均采用

全密闭车型，并安装 GPS轨迹监控系统，实现运输路径可查询、过程可追溯，严禁

在运输途中发生遗撒、滴漏或在村庄周边违规停留、丢弃。

第三，规范施工垃圾清运管理。 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将严格执行 “日产

日清、分类收集” 制度，统一清运至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进行合规处置。

我们承诺，以上所有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运输及最终处置环节，均将建立

完备的管理台账，并主动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全过程监管，确保所有废物得到

安全、规范处置，切实维护周边社区的环境卫生。

（五）关于生态与生活综合保护

为实现项目建设与社区环境、居民生活的和谐共赢，我们郑重承诺采取以下系

统性措施，主动履行企业环境与社会责任：

第一，实施生态补偿与绿化工程，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我们将在厂区周边及临

近村寨一侧，系统性开展生态绿化建设，科学选种具有降噪、吸附尘埃及净化空气

功能的本地适生树种，构建兼具生态防护与景观美化功能的绿色屏障，积极改善项

目周边的整体生态环境。

第二，建立社区共建与常态化沟通机制。我们将设立定期的“环保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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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邀请周边居民、社区代表入厂参观考察，增进了解与信任。

第三，开展长期环境监测与信息主动公开。项目运营后，我们将委托具备资质

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对项目周边的空气、噪声、地下水等环境质量指标进行长

期跟踪监测。我们承诺，所有监测报告均将及时、完整地向社区公示，保障公众的

环境知情权与监督权。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以上持续、透明的努力，使本项目不仅成为区域水环

境治理的可靠基础设施，更能成为自觉融入社区、积极贡献环境的负责任“好邻居”。

6. 公众参与结论

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中的相关要求，将本项目建设信息公开，同步进行网络公示、登报公示，广泛

征求项目所在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

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为保护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报告书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

污染治理措施，严格执行工程环保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并接受上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的检查和监督，确保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建设运营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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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批前公开情况

7.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6年 1月 26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向社会发布《沅陵县

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的全本公示。

7.2 公开链接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6

0126UFnrZ）。

图6：报批前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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